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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屆政府扶貧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

2012年12月1日 重設「扶貧委員會」 
2013年1月起 放寬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

申請資格 
2013年4月1日 推行「長者生活津貼」 
2013年6月21日 立法會通過政府向「關愛基金」

注資150億元 
2013年9月28日 舉行扶貧委員會高峰會，並公布

首次制訂的官方貧窮線 
2014年1月15日 行政長官發表《2014年施政報告》 

公布扶貧政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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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念 - 鼓勵青壯年人透過就業自力更生，而社
會保障及福利服務則要在合理及可持續
的基礎上幫助不能自助的人。 

 

目標 - 讓有需要的人士得到支援。 
 

《施政報告》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，範圍廣泛，
惠及各個群組，是本屆政府的扶貧藍圖。 
 

 

 

行政長官的扶貧理念及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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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 
• 於2012年12月重設 
• 18位包括來自不同政黨(四位立法會議員)、工會組織、
學者、商界、福利機構等非官方成員，具廣泛代表性， 
4位局長為官方成員，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
 

架構 
• 6個專責小組：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、教育就業和培訓、
特別需要社群、社會參與、關愛基金和社會創新及創
業發展基金。增補委員共58名 
 

工作進度 
• 過去13個月，委員會及專責小組分別開會8次及33次，
並進行超過30次探訪和焦點小組討論 

• 通過6個關愛基金新增項目，總承擔額超過12億元 
 

扶貧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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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支持就業，關顧兒童，紓緩在職貧窮 

• 聚焦幫助有需要的群組 

• 提升低收入家庭兒童的社會向上流動力 

• 提供經常性撥款，支持恆常政策措施 

• 利用關愛基金及其他基金，發揮補漏拾遺功能，
並為新措施展開試驗計劃 

• 鼓勵跨界別合作，促成更多民、商、官計劃 

 

具體的扶貧策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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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制定「貧窮線」 

• 三大功能：了解貧窮情況、協助制定政策、審視
政策成效 

• 「貧窮線」採納「相對貧窮」概念，並以除稅
及福利轉移前(即政府政策介入前)的每月住戶
入息中位數50%劃線。 

• 2012年「貧窮線」(每月住戶入息)： 
 1人 $3,600 

2人 $7,700 
3人 $11,500 
4人 $14,300 
5人 $14,800 
6人或以上 $15,800 6 



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政策介入後的「貧窮人口」：約40萬戶/102萬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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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( ) 圖括號為所相應的貧窮率數字。

資料來源：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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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窮住戶 （'000） 2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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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介入後 (稅收+恆常現金福利轉移) 406 4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9                    403

5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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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聚焦幫助 「貧窮線」下14萬戶 

無領取綜援的在職家庭 
403 000個貧窮住戶 

(1 017 800人) 

300 300個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住戶 
(782 200人) 

143 500個在職住戶 
(493 200人) 

11 300個失業住戶 
(27 700人) 

145 500個 
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(261 300人) 

減102 700個綜援住戶 
(235 600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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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的特徵 

• 較多家庭成員：3人或以上家庭佔多數(84%) 

住戶人數 

一人

1.9%

二人

14.3%

三人

37.0%

四人

35.1%

五人

9.0%

六人及以

上

2.7%

經濟活動身分 

料理家務

者

15.4%

18歲
以下

26.2%

學生（18
歲及以

上）

5.1%

65歲及以

上

9.5%

其他

7.0%

在職

33.1%

失業

3.5%

勞動人口

36.6%

非從事經濟活動

63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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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的特徵(續) 

 較少在職成員 - 平均每戶1.1名 (對比整體非綜
援在職住戶的1.7名) 

 較多兒童成員 – 六成住戶需要撫養兒童，當中
近半更有兩名或以上兒童；平均每戶0.9名 (對
比整體非綜援在職住戶的0.5名)  

 教育程度不高、多從事較低技術行業 
 約有一半(52%)的住戶居於公屋，41%則居於自
置居所或居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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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
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

政策目的 
 紓解沒有領取綜援低收入在職家庭的
經濟負擔 

 鼓勵在職成員持續就業、自力更生，
避免跌入綜援網；及 

 長遠來說，協助紓緩跨代貧窮，促進
向上流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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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設計原則 

 以家庭為單位，提供基本津貼 
 與就業及工時掛鈎 
 有合資格兒童成員的家庭，會獲發額外
津貼 

 設有入息上限和水平較寛鬆的資產審查 
 盡量簡單易明，有適當防止濫用機制 
 涵蓋「貧窮線」下和稍高於「貧窮線」
的合資格家庭，發揮扶貧及防貧效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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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受惠家庭及津貼額計算 

 住戶必須最少有二名成員，沒有領取綜援 
 至少一名在職人士，工時不能偏低 
 大致沿用申請公屋資產限額 
 津貼金額分別根據家庭收入和工時而設兩
級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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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計劃的資產限額比較 
(按2013年數字) 

住戶人數 
低收入在職 
家庭津貼 # 

鼓勵就業交通 
津貼計劃 
(交津)* 

綜合社會保障 
援助計劃 
 (綜援) ^ 

2 $286,000 $102,000 $34,000 

3 $374,000 $153,000 $51,000 

4 $436,000 $204,000 $68,000 

5 $485,000 $204,000 $68,000 

6 $524,000 $204,000 $68,000 

         #     大致沿用申請公屋的資產限額，但自住物業不會計入住戶資產 
         * 此乃交津計劃就沒有60歲或以上家庭成員的住戶所訂之資產限額 
         ^ 此乃綜援計劃就沒有長者、殘疾人士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人士的住戶所訂 
 之資產限額 14 



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 
家庭住戶收入限額 

(按2012年數字) 

住戶 
人數 

第一層住戶收入 第二層住戶收入 

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
中位數的50%或以下  

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
中位數>50% 至60%  

2 ≤   $8,000 >$8,000 - $9,600 
3 ≤ $11,800 >$11,800 - $14,100 

4 ≤ $14,400 >$14,400 - $17,300 

5 ≤ $15,000 >$15,000 - $18,000 

6+ ≤ $16,100 >$16,100 - $19,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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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工作時數 

兩層 
 第一層 - 申請人每月工時最少144小時，
但低於208小時 

 第二層 - 申請人每月工時達208小時 
 單親住戶 -第一層和第二層分別調低
至36及72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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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基本津貼 

基本津貼 
(一)住戶收入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%或 
以下 

 申請人每月工作最少144而少於208小時 - $600 
 申請人每月工作最少208小時 - $1,000 
 
(二)住戶收入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>50% 至

60% 
 申請人每月工作最少144而少於208小時 - $300 
 申請人每月工作最少208小時 - $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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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兒童津貼 

 兒童是指15歲以下人士，或15至21歲並正接受全日
制教育的青年，但不包括正接受專上教育的學生 

 
(1)住戶收入在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%或以下 

 每名合資格兒童獲發津貼 $800 
 
(2)住戶收入在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>50% 至60% 

 每名合資格兒童獲發津貼 $400 

18 



收入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≤ 50% 
他們可收到的津貼: 

 
每月工作時數 

合資格 
兒童數目* 

每月津貼 

基本津貼 兒童津貼 合計 

144小時至少
於208小時 

0 $600 0 $600 

1 $600 $800 $1,400 

2 $600 $1,600 $2,200 

3 $600 $2,400 $3,000 

208小時 
或以上 

0 $1,000 0 $1,000 

1 $1,000 $800 $1,800 

2 $1,000 $1,600 $2,600 

3 $1,000 $2,400 $3,400 

* 每名合資格兒童都會按家庭收入獲發劃一津貼，不設數目上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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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> 50%但≤ 60% 
他們可收到的津貼: 

 
每月工作時數 

合資格 
兒童數目* 

每月津貼 

基本津貼 兒童津貼 合計 

144小時至少
於208小時 

 

0 $300 0 $300 

1 $300 $400 $700 

2 $300 $800 $1,100 

3 $300 $1,200 $1,500 

208小時 
或以上 

0 $500 0 $500 

1 $500 $400 $900 

2 $500 $800 $1,300 

3 $500 $1,200 $1,700 

* 每名合資格兒童都會按家庭收入獲發劃一津貼，不設數目上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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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息審查一般不會計及政府提供的其他現金援助(例如
傷殘津貼、高齡津貼、學校書簿津貼、學生車船津貼、
上網費津貼、關愛基金發放的各項津貼) ，除了下列兩
項: 

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與政府其他主要援助的關係 

 
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(交津):金額會計入
低收入津貼的入息審查 
 註﹕可以申請以個人為單位的交津，但不可申請以住

戶為單位的交津 
 長者生活津貼: 

 若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屬65歲或以上但70歲以下，
整筆長者生活津貼會計進低收入津貼的入息審查 

 若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屬70歲或以上，則只會計
及長者生活津貼與高齡津貼之差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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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 

例子(按2012年數字) 
個案一：趙先生為全職保安員，每月工作260小時，
月薪9,112元。趙太太為家庭主婦 

兩人育有一子一女，均為小學生 
四人住戶之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： 
 50%為$14,400；60%為$17,300 

每月工時高於208小時 

收入低於四人家庭住戶
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% 

基本津貼：$1,000 

兒童津貼： 

各$800，共$1,600 

津貼總額： 

$2,6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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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 

例子(按2012年數字) 
個案二：李先生為全職屋宇事務主任，每月工作192
小時，月薪15,226元。李太太為家庭主婦 

兩人育有兩子，均為初中學生 
四人住戶之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： 
 50%為$14,400；60%為$17,300 

每月工時高於144小時，但
低於208小時 

收入於四人家庭住戶每月收
入中位數的50%及60%之間 

基本津貼：$300 

兒童津貼： 

各$400，共$800 

津貼總額： 

$1,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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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 

例子(按2012年數字) 
個案三：孫女士為單親媽媽，任兼職文員，每月工
作92小時，月薪5,351元 

孫女士育有兩女，均為小學生 
三人住戶之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： 
 50%為$11,800；60%為$14,100 

每月工時高於72小時 

收入低於三人家庭住戶
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% 

基本津貼：$1,000 

兒童津貼： 

各$800，共$1,600 

津貼總額： 

$2,600 
24 



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估計開支、受惠家庭和扶貧效果 

(按2012年數字) 
 預算每年開支約30億元 
 超過20萬低收入家庭（約71萬人）會受惠 
 受惠人士包括超過18萬名合資格兒童 
 把整體貧窮率降低2.1個百分點，把兒童
貧窮率降低4.4個百分點 

 受惠家庭中，有92 400戶處於貧窮線以下，
有113 000戶處於或稍高於貧窮線 

 38 300住戶會因津貼而提升至貧窮線或之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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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運作安排 

 建議由效率促進組擔當執行機構，向勞
工及福利局負責 

 為改善現時市民須向個別部門申請不同
福利計劃的情況，政府會聘請顧問，進
行可行性研究，探討設立一站式便民服
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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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： 
下一步工作 

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是一項重要的扶貧措施 
 涉及大量公帑、覆蓋面甚廣 
 操作細節仍須深思熟慮，並樂意聆聽各界意見 
 稍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後，在2015年推行 
 在未來一年，考慮繼續運用關愛基金向低收入
家庭兒童或青年，以及沒有住在公屋、沒有領
取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發放一筆過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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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貫徹鼓勵透過就業自助及促進社會向上流動
的政策方向。措施包括︰ 
– 在計算綜援受助家庭的租金津貼時，將就
讀專上課程的成員計算在內，使有關家庭
所獲的租金津貼不會因為有成員接受專上
教育而受影響。 

– 進一步增加為綜援受助家庭中小學學生而
設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的津貼額，增加
金額為 1,000元。 

– 關愛基金支援項目 
 

(二) 改善綜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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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適用於各階層的培育下一代措施外，推行下列具
針對性地幫助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措施： 
• 擴展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」服務對象的年齡，
由6歲以下延至9歲以下；並增加該計劃下的社區保
姆服務名額。 

• 加強非政府機構為6至12歲兒童提供的課餘託管服務
計劃，延長一些中心託管服務時間，並增加豁免收
費名額。 

• 提高學校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下的靈活性，
並提供鼓勵性撥款，讓更多清貧的中小學生受惠。 

• 為攜手扶弱基金預留額外二億元專款，為弱勢家庭
中小學生的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提供配對資金。坊
間成功的例子有「學校起動」和「333小老師培訓計
劃」。 

 
 

(三) 提升向上流動的機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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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兒童發展基金預留三億元撥款。 
• 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辦「明日之星」計劃，為低
收入家庭的青年提供企業探訪及短期在職培訓和實
習的機會。 

• 資助清貧的專上學生參加境外交流活動計劃。 
• 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就讀學士學位課程並入住宿舍
的清貧學生提供宿舍津貼。 

• 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就讀合資格自資專上課程的清
貧學生增加學習開支助學金。 

• 容許所有學生貸款人可以選擇在完成課程一年後才
開始償還學生貸款。 
 
 

(三) 提升向上流動的機會 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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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由2014-15年度起，增撥每年超過7億元的經常性開支，
把以下關愛基金援助項目，納入政府恆常計劃內： 

 

(四) 將關愛基金的項目常規化 

1. 為低收入家庭的全日制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 
2. 加強學生資助計劃下「學校書簿津貼計劃」的定額津貼 
3. 加強對就讀副學位以下程度課程的清貧學生的資助 
4. 為領取綜援並參加租者置其屋計劃超過五年的住戶提供

租金津貼  
5.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 
6. 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

津貼  
7. 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

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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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增撥2億元經常性開支，推行一系列措施，以加強對
非華語學生（特別是少數族裔學生）學習中文的教
育支援，並通過不同支援計劃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

 

 

(五) 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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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升康復專員的職級及增加其屬下編制和人手，加強協
調各決策局和部門。 

• 把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常規化，把每間院舍
可獲買位數目的上限由55%調高至70%。 

• 推出以個案管理模式運作的綜合支援服務計劃，為需要
經常護理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一站式的支援服務。 

• 增加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的人手，引入個案管理的服
務模式。 

• 加強為殘疾人士提供短期的日間和住宿照顧服務，特別
是年齡介乎6至14歲的人士，以紓緩其家人／照顧者的
壓力。 

• 增加殘疾人士日間訓練中心的人手，以加強照顧和支援
高齡服務使用者。 

(六) 加強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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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聽覺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和相關的殘疾人士社交及
康樂中心增加人手，加強為聽障人士提供的手語翻譯服
務。 

• 增加殘疾人士／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的撥款金額，以
支援該計劃的運作和發展。 

• 向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注資兩億元，加強對殘疾運
動員的支援。 

• 推廣《有能者•聘之約章》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，推動
全港僱主積極參與促進殘疾人士就業。 

• 提高庇護工場／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獎勵金的每日金
額，進一步鼓勵殘疾人士參與職業康復訓練。 

• 於今年上半年把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
惠計劃擴展至12 歲以下合資格殘疾兒童；並由2015年第
一季開始，分階段把優惠計劃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。 

(六) 加強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 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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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驗計劃 
• 進一步鼓勵「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」綜援受助人就業
的獎勵計劃 

• 為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 
 

補漏拾遺措施 
• 為就讀學士學位課程並入住宿舍的清貧學生提供宿舍津貼 
• 增加就讀合資格自資專上課程的清貧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
• 擴大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的受惠人數 
  

暫時措施 
•  再次推出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」項目 
• 在未來一年繼續加強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援，包括考慮為低收
入家庭兒童或青年，以及沒有住在公屋、沒有領取綜援的低
收入住戶（即俗稱「N無人士」）發放一筆過津貼。 

(七) 關愛基金的進一步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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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協助敲定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計劃和操作細節 
• 繼續就其他建議的扶貧助弱措施提供意見 
• 協助推廣扶貧理念、推動更多民、商、官合作，
並透過「築福香港」凝聚社會關懷  

• 研究有關退休保障的顧問報告，並就政府下一步
工作提供意見 

• 繼續運用關愛基金扶貧，包括發揮補漏拾遺功能
和推行先導計劃 

• 善用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，以創新意念及營
運模式協助解決貧窮及相關社會問題 

• 跟進並就政府設立一站式服務可行性顧問研究提
供意見 

• 透過每年更新貧窮線及香港貧窮情況報告，持續
分析本港貧窮狀況和監察扶貧政策成效 
 
 
 
 

行政長官：「扶貧委員會將繼續作為主要的政策   
平台，協助政府推行扶貧工作。」 
扶貧委員會下一階段工作將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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